
山东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执行悬赏公告

为了督促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同时鼓励公民、法人
和其他社会组织积极协助人民法院执行，及时有效地执行生效法律文
书，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悬赏，本院经审查认为，申请执行人对该案悬
赏执行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准许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
问题的规定》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
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》第一条
第(五)项的规定，现发布悬赏公告并公开如下：

被执行人：马志国，男，1978年6月20日出生，汉族

身份证号码：372922197806203574

住址：曹县青岗集乡张大王庙行政村自然村678号

执行依据文书号：(2022)鲁1702民初7184号

执行案号：(2023)鲁1702执3758号

执行标的：31332元及利息

申请执行人承诺：凡向本院提供被执行人马志国下落线索，人民法院根
据举报线索将被执行人马志国实际控制并带回法院的，对被执行人拘传
到位的，奖励举报者人民币1000元，被执行人履行部分义务、达成和解
的，奖励举报者人民币2000元，履行全部义务的，奖励举报者人民币30
00元，悬赏公告在法信悬赏执行平台进行公示，发布费由申请人自行支



付。

悬赏期限：1年，2026年1月26日至2027年1月25日（如申请执行人在期限
届满前申请撤回悬赏执行的，或其他原因悬赏执行终结的，本院将书面
告知，本悬赏执行公告即时失效）

赏金领取条件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一年内提供被执行人具体下落位置
等信息，人民法院根据举报线索对有关人员提供的身份信息和被执行人
下落地址进行登记;两人以上提供相同财产线索或被执行人下落地址
的，人民法院将按照提供线索的先后顺序登记。联名举报的，由联名举
报人均分，举报时间以人民法院接到举报登记为准。人民法院将按照悬
赏公告发放悬赏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发放悬赏金奖励：

1、有关人员提供的财产或财产线索属于人民法院已经掌握的；

2、有关人员提供的财产或财产线索属于申请执行人已经提供的，或被
执行人已申报的，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机关正在查封扣押的财产范围的；

3、有关人员使用非法或者不正当手段获取财产线索的；

4、有关人员提供被悬赏对象下落线索前，被执行人已主动出现；

5、有关人员提供线索前，案件已执行完毕等结案的；

6、有关人员为申请执行人的代理人或员工，有义务向人民法院提供财
产线索的；

7、依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的原则，其他不应发放悬赏金情形的。

本院郑重承诺：对提供被执行人相关财产线索的自然人（法人、其他组
织）信息予以严格保密。

联系人：法院热线，李女士

联系方式：0530-7355140，15315631810

（举报时间全天24小时）

联系地址：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昆明路与八一西路交叉路口向西50米路
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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牡丹区人民法院



本公告刊登在2026年01月28日

本公告从法治网、法治号下载


